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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屏東縣政府 

貳、案   由：內政部及屏東縣政府容任墾丁悠活麗緻

渡假村自 84 年間起以集合住宅之名行

旅館營運之實，且未經環境影響評估違

法經營逾 14 年，核疏於職責；復歷年怠

於執行稽查裁罰及強制改善作為，肇致

無法遏止業者持續違法經營行為；又屏

東縣政府對於悠活公司經營之牡丹灣

Villa 民宿，未能有效稽查以遏阻其屢

次違法擅自開發、擴大營業並占用國有

土地情事，且所為裁罰與業者違法利益

所得顯不符比例原則，均有違失等，爰

依法提案糾正。 

參、事實與理由： 

一、屏東縣政府及內政部容任悠活渡假村自 84 年間以

集合住宅申請興建，88 年完工後即以旅館營業使用

，遲至 102 年間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理環境影響

評估，未經環評程序違法營運逾 14 年以上，實怠忽

職責，核有嚴重違失： 

(一)按開發行為應否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之判定，應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 5 條授權訂定之「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下稱環評認定標準）為斷。環評認定標準係於

民國（下同）84 年 10 月間始訂定發布施行，集合

住宅部分規定於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新社區

（含國民、勞工住宅）興建或擴建，位於國家公

園，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86 年 8 月間修正於

同條增定第 2 項：「申請開發面積未滿 1 公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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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1 百住戶或未滿 5 百人居住，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另據該署 84 年 12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66306

號函釋，新社區興建，係指開發行為以社區型式

申請興建，依當時相關法令可包括國民住宅社區

、勞工住宅社區及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

另據下水道法施行細則第 4 條規定，新開發社區

係指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社區及合於下列情形之一

者：1.可容納 5 百人以上居住或總計興建 1 百住

戶以上者。2.依山坡地有關法規規定於山坡地從

事開發建築者。又據環評認定標準（89.11.01 修正）

第 31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觀光(休閒)飯店

、旅(賓)館位於國家公園、申請開發面積 1 公頃

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另據環評法施行

細則第 12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依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審議開發行為之層級定之。

」先予敘明。 

(二)查悠活公司經營之悠活麗緻渡假村（下稱悠活渡假村

）位處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該國家公園之建築

主管機關原為屏東縣政府，由該府辦理墾丁國家

公園計畫範圍內核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核發

程序係經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下稱

墾管處）審核符合其規定後，始由屏東縣政府發照

。嗣內政部為統一墾丁國家公園區域內之建管事

權，以 91 年 3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2497

號函示，自 91 年 7 月 1 日後新申請案件由墾管處

辦理。而悠活渡假村所屬建築物共分為 6 區，其

核發過程主要分為二批次，其第 1 批次係為第 1

區、第 2 區、第 5 區，分別於 84 年間提出申請，

屏東縣政府依序於 84年 5月至 6月間核發建造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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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據前開環評認定標準，悠活渡假村第 1 批建

築開發行為建造執照申請係於環評認定標準發布

施行前，尚無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批次建

築物為第 3 區、第 4 區、第 6 區，均於 85 年間提

出申請，屏東縣政府於 86 年 9 月間核發第 2 批次

建造執照，全區建築物則分別於 87 至 88 年間取

得屏東縣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作為集合住

宅使用，總計面積達 14,622.67 平方公尺。前開

核發建築執照程序中，據屏東縣政府 102 年 9 月

18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228597600 號函查復稱：「

依據墾管處 86 年 5 月 21 日營墾工字第 3569 號函

，同意辦理第 4 區、第 5 區、第 6 區基地興建集

合住宅，視同免辦理環評。」惟查墾管處 86 年 5

月 21 日函示，係依據該處 86 年 4 月 23 日(86)

營墾工字第 2904 號函中說明二、環境說明書及水

土保持計畫書經審查後原則同意。又據內政部營

建署 102 年 10 月 18 日營署園字第 1020068967

號函查復略以：「墾管處 86 年 5 月 21 日（86）

營墾工字第 3569 號函復同意辦理第 4 區、第 5

區、第 6 區基地興建集合住宅，未涉及認定免辦

理環評事項，亦非墾管處權責…。當時辦理建築

執照會同審查所稱環境說明書件，尚非屬環評法

所稱之環評書件。」 

(三)續查，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年 10 月 18 日營署園

字第 1020068967 號函查復：「依據水土保持局公

告山坡地範圍，屏東縣恆春鎮龍泉水段為公告山

坡地範圍。」即悠活渡假村集合住宅建築物全區

均屬山坡地範圍，屏東縣政府建設局前以 86 年 8

月 25 日八十屏建管字第 1775 號、第 1776 號公告

略以，依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第 14 條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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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開發面積在 10 公頃以下核發開發許可應行

注意事項第 3 項規定辦理，同意恆春鎮龍泉水○

○-○地號(悠活渡假村第 4 區)、○○-○、○○-○、

○○○等 3 筆地號(悠活渡假村第 6 區)山坡地開發建

築許可案，依其公告內容，足證悠活渡假村建築

物屬山坡地從事開發建築行為。 

(四)惟查，第 2 批次建築物於 85 年間即提出水土保持

計畫、開發計畫等申請文件，並屬山坡地建築開

發行為，則符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84

年 12 月 11 日函釋所稱之新社區，又以環評認定

標準（86.8.13 修正）規定須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然

據內政部營建署查復稱，同意辦理基地興建集合

住宅，未涉及認定免辦理環評事項。據此，屏東

縣政府於 91 年 7月 1日前為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

建築開發行為主管機關，並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

理辦法相關規定公告悠活渡假村部分建築物之開

發許可，則為環評法認定之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尚無違誤，依第 2 批建築物於 85 年間

提出申請時之法令，屏東縣政府理應要求須依環

評法規定辦理，卻毫無作為，並於本院調查時辯

稱第 2 批次建築係經墾管處同意視同免環評，及

約詢後以 102 年 10 月 17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271430400 號函查復稱，本案非屬依山坡地有

關法規規定於山坡地從事開發建築案件等語，洵

屬無據，實有怠失。惟依下水道法施行細則（75.7.14

發布）第 4 條中明定新開發社區包括山坡地從事開

發建築者，已於 86 年 7 月 16 日修正刪除該規定

，故以建造執照核准日期（86.9.22）視之，該批建

築物於下水道法施行細則修正後已非屬新社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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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則符合環保署 102 年 5 月 6 日研商會議紀

錄結論所稱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從新從優

之規定」，可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五)再查，悠活渡假村集合住宅建築物於 88 年間完工

開幕時即全區（1 區-6 區）以招募會員、販售會員

證之方式經營。據屏東縣政府查復，前於 89 年 4

月間查獲悠活公司以集合住宅經營渡假俱樂部，

復據交通部觀光局 89 年 12 月 21 日觀賓 89 字第

29499 號函說明略以：「有關以會員制名義提供

住宿設施應如何定位及管理問題…，墾丁悠活渡

假村提供之住宿設施，在實質上已具旅館之功能

與特性，應視為旅館並納入旅館業管理。」然悠

活渡假村所屬土地均位屬墾丁國家公園內一般管

制區鄉村建築用地，依當時國家公園相關法令規

定，尚未能做一般旅館使用。續據內政部 102 年

7 月 10 日內授營園字第 1020807482 號函查復略

以，一般管制區鄉村建築用地增列容許設置旅館

，始於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依據

91 年 12 月 10 日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50

次會議結論，墾管處將「墾丁國家公園一般管制

區鄉村建築用地容許設置旅館審核原則」提報內

政部並經核定後，墾管處據以公告國家公園內一

般管制區鄉村建築用地增列容許設置旅館，自 92

年 7 月 22 日起至 93 年 7 月 21 日止試辦 1 年，並

自 92 年 7 月 22 日起開始受理既有旅館（未合法者

）申請「容許設置旅館」，並依前開會議結論於

試辦 1 年屆滿後，墾管處於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

委員會第 60 次會議中提出檢討報告，並經決議改

成常態性受理申請設置，故「墾丁國家公園計畫

保護利用管制原則」於 93 年 7 月 21 日修正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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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明定「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分區、用地容許使

用項目表」，鄉村建築用地始容許作為一般旅館

使用。 

(六)據墾管處 102 年 6 月 4 日墾企字第 1022901830

號函查復資料顯示，悠活渡假村於 92 年 7 月間（

即前述試辦期間）申請第 1 區、第 2 區建築物容許設

置旅館，墾管處於 92 年 9 月 15 日以營墾企字第

0922902446 號函同意所請，但要求應經相關檢查

及許可後始得營業；屏東縣政府續於 92 年 9 月

22 日屏府建觀字第 0920162551 號函復，依交通

部觀光局函示該渡假村應納入旅館業管理，使用

執照變更乙節請墾管處本於權責核辦。墾管處於

95 年 7 月 4 日核發營墾使(變更)字第 078、079

號使用執照，變更悠活渡假村第 1 區、第 2 區使

用執照為一般旅館使用，並復稱悠活公司於 92

年及 95 年間僅提出第 1、2 區鄉村建築用地設置

旅館審查，其基地面積僅 0.44 公頃，未達 1 公頃

以上應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的標準。 

(七)續上，悠活渡假村申請第 1、2 區旅館設立登記，

則係於取得上述旅館用途之使用執照後，於 95

年 8 月 18 日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 24 條、旅館業

管理規則第 4 條規定，向屏東縣政府辦理旅館設

立登記，當時墾管處多次函復屏東縣政府（95 年 9

月 6 日營墾企字第 0950005898 號、95 年 9 月 28 日營墾企字

0950006546 號、95 年 10 月 16 日營墾企字第 0950007162 號）

略以，該處核發之營墾使（變更）字第 078、079

號執照，其範圍僅包含龍泉水段○○-○等 6 筆土

地，其地上合計 161 個單位房間，悠活公司目前

實際營業範圍（即第 1 區至第 6 區），與本次申請旅

館設立登記範圍（即第 1、2 區）不符，請該府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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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卓處。惟該府仍於 95 年 10 月 20 日以屏府建

觀字第 0950207626號函核發第 091號旅館業登記

證，核准範圍 161 間房間，並請業者依核准範圍

營運。本院調查時屏東縣政府以 102 年 9 月 18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228597600 號函查復稱：「本

府准駁旅館業登記案件申請之行政處分，係依據

相關機關之先前階段行為及會審意見所作成，並

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況且旅館業管

理規則第 4 條，僅規定旅館業登記所須檢附之相

關文件資料供核，並無附加其他審查條件，且悠

活渡假村所申請之旅館業設立登記案已具備得經

營之實質要件，本府核准登記並無違誤。」另，

悠活渡假村於 96 年 12 月間申請第 3 至 6 區建築

物容許設置旅館，墾管處於 97 年函請環保署釋示

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該署以 97 年 12 月 5 日

環署綜字第 0970096311 號函復略以：「本案申請

設立旅館應依環評認定標準規定認定應否實施環

評。」墾管處即認為係屬旅館使用範圍之擴大，

依環評認定標準第 31 條第 1 項第 14 款規定，即

以 97 年 12 月 16 日墾企字第 0970008976 號函要

求悠活公司應全面施作環評。嗣該處於 99 年間再

次函詢環保署略以，有關一般管制區鄉村建築用

地上之原作住宅使用的建築物，擬改建或修建作

旅館使用（使用執照用途變更－住宅變更為旅館），是否

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保署再以 99 年 9 月 6

日環署綜字第 0990078476 號函復略以：「本案基

地位在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內，原作住宅使用

的建築物，擬改建或修建作旅館使用。本案應以

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計畫內容，依

申請時之『環評認定標準』第 31 條第 1 項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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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認定其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綜觀悠

活渡假村開發行為，其自始即全區實質供作旅館

經營使用，且經營主體均屬同一公司，本院實地

履勘悠活渡假村時，現場可見其使用者、出入口

及區內營運均無實體區隔，而該渡假村全區面積

已逾 1 公頃，依環評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

開發行為：指依第 5 條規定之行為。其範圍包括

該行為之規劃、進行及完成後之使用。」及環評

認定標準（89.11.01 修正）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墾管處及屏東縣政府漠視悠活渡假村自始即

已實質全區經營旅館之存在事實，容任其切割申

請旅館業登記證，以規避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實

怠忽職責，核有未當。 

(八)又以，墾管處於二次函請環保署釋示結論均應辦

理環境影響評估，惟悠活公司遲至 102 年 4 月 1

日始依環評法第 7 條第 1 項檢送悠活渡假村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予墾管處，自 97 年墾管處要

求悠活公司應全面施做環評，迄 102 年該公司送

件止，已逾 5 年。復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年 9 月

30 日營署園字 1020062777 號函查復稱：「97 年

墾管處依環保署函示函請悠活公司據以辦理環評

，業者多次至處說明無人願做本案之環境影響評

估說明書，可否以國家公園法之預先評估環境影

響作審查。惟墾管處不予同意。悠活公司曾於 101

年 5 月 21 日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理『墾丁

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鄉村建築用地設置旅館許可

申請』之『開發計畫暨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

』，本處函復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等語，惟墾管處身為墾丁國家公園管理機關，

卻未予追蹤要求致延宕環評作為，有悖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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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 條揭示國家公園範圍內應以保護國家特有

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為重之立法意旨，該

處未思積極保育及管制作為，肇致悠活渡假村長

期未經環評違法經營，洵非允當，核有違失。 

(九)綜上，屏東縣政府及內政部容任悠活渡假村自 84

年間以集合住宅申請興建，88 年完工後即以旅館

營業使用，遲至 102 年間始依環評法辦理環境影

響評估，未經環評程序違法營運逾 14 年以上，實

怠忽職責，核有嚴重違失。 

二、屏東縣政府及內政部所屬墾管處歷年來針對悠活渡

假村之稽查頻率及裁罰強度顯有不足，且怠於稽查

裁罰及執行強制改善，肇致無法有效遏止業者持續

違法經營行為，任令違法情事長期存在，核有違失

；內政部為國家公園法主管機關，未予監督，亦有

怠失： 

(一)按建築法第 2 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在第 3 條規定之地區，如以特設之

管理機關為主管建築機關者，應經內政部之核定

。」查內政部為統一墾丁國家公園區域內之建管

事權等由，於 91 年 3 月 22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10082497 號函示略以，自 91 年 7 月 1 日後墾

丁國家公園區域內新建築申請案件由墾管處辦理

，故墾丁國家公園範圍之建築主管機關於 91 年 7

月 1 日前後，分別為屏東縣政府及墾管處；續依

同法第 73 條第 2 項、第 77 條、第 91 條分別明定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類組使用，其有變更

使用類組或有第 9 條建造行為以外主要構造、防

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車空間及

其他與原核定使用不合之變更者，應申請變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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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執照」、「建築物所有權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

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

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有

左列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機械遊樂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連續處罰，並限

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

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更使

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四、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

第 4 項規定辦理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

者。」另依國家公園法第 3 條、第 5 條、第 13

條、第 14 條訂有：「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國家公園設管理處，其組織通則另定之」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列行為：…五、於樹

木、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八、其他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行為」、「一般管制

區或遊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理處之許可，得為

左列行為：一、公私建築物或道路、橋樑之建設

或拆除。…四、土地之開墾或變更使用。…八、

廣告、招牌或其類似物之設置」；又依發展觀光

條例第 3 條、第 37 條、第 54 條規定：「本條例

所稱之主管機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主

管機關對觀光旅館業、旅館業、旅行業、觀光遊

樂業或民宿經營者之經營管理、營業設施，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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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定期或不定期檢查」、「觀光旅館業、旅館業

、旅行業、觀光遊樂業或民宿經營者，經主管機

關依第 37 條第 1 項檢查結果有不合規定者，除依

相關法令辦理外，並令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下同）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

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續營業者，廢止其營

業執照或登記證。」旅館業管理規則第 3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對旅館業之經營管理、營業設施

，得實施定期或不定期檢查。」據此，屏東縣政

府為悠活渡假村之建築主管機關(91 年 7 月 1 日前)

、旅館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屬墾管處為悠活渡

假村之建築主管機關(91 年 7 月 1 日後)、墾丁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並依前開法令具有檢查、限期改善

及裁處等權責，合先敘明。 

(二)據屏東縣政府 102 年 6 月 17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214828600 號函及 102 年 9 月 18 日屏府觀發字

第 10228597600 號函查復，悠活渡假村自完工取

得集合住宅建築物使用執照後，該府自 89 年 4

月 13 日即查獲悠活渡假村以集合住宅經營渡假

俱樂部，並交通部觀光局於 89 年 12 月 21 日觀賓

89 字第 29499 號函復渡假俱樂部是為旅館業，應

予納管，續納入公安稽查。故該府於 89 年起至

102 年 8 月 7 日止辦理相關公安檢查，歷年來計

有營業項目不符、未依法核准設置旅館、未辦理

公安申報、建築物違規使用、旅館業擴大營業等

違法事項，分別依違反商業登記法、建築法、旅

館業管理規則、發展觀光條例等情僅裁罰 10 次，

裁罰金額僅為 29 萬元。該府查復稱發展觀光條例

裁罰標準於 93 年 7 月 8 日始公布施行，於該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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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施行前無觀光法規裁罰之適用，故以違反建

築法未辦理公安申報進行裁處，並於本院約詢時

答復：「旅館業分無照營業及違規營業，以 95

年前無照營業以及 95 年後違規營業部分，共處分

4 次。89 年時無照營業裁罰 1 萬元，公安檢查部

分未辦理公安申報，裁罰 6 萬元；當時因裁罰標

準於 93 年才公布，故以建築法進行，另稽查不下

10 次。93 年 7 月裁罰標準公布後，均宣導為主，

95 年違反發展觀光條例時，全國只有 8 個縣市進

行裁罰，本府於 95 年時即執行。」惟查依交通部

觀光局 89 年 12 月 21 日函示，悠活渡假村應視為

旅館並納入旅館業管理，當時該渡假村即已分別

違反商業登記法、建築法、發展觀光條例、旅館

業管理規則等，惟該府歷年來針對違規稽查僅 10

次，裁罰金額僅為 29 萬元，又以發展觀光條例於

90 年 11 月 14 日修正公布第 55 條第 3 項已明定

：「未依本條例領取營業執照而經營觀光旅館業

務、旅館業務、旅行業務或觀光遊樂業務者，處

新臺幣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營

業。」顯見該條例已就未領有營業執照之處分規

定，縱因同條例裁罰標準於 93 年 7 月 8 日公布施

行，然其違法事證已臻明確，理應可由發展觀光

條例第 55 條第 3 項予以裁罰，並禁止其營業。就

擴大營業部分於 95 年 11 月 7 日及 101 年 7 月 26

日分別裁罰，該期間毫無其他作為，又於 102 年

5 月 6 日發現擴大營業之情形未予改善，以情節

重大並違反發展觀光條例第 37 條、第 54 條裁罰

，顯見該府以「無觀光法規裁罰之適用」、「95

年違反發展觀光條例時，全國只有 8 個縣市進行

裁罰，本府於 95 年時即執行」等語，純係辯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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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實不足採，屏東縣政府疏於監督，顯有違失

。 

(三)另據墾管處 102年 8月 16日墾企字第 1022902794

號函復資料，該處自 87 年起至 102 年間，歷年針

對悠活渡假村違反國家公園法、建築法等情僅裁

罰 9 次，裁罰金額僅為 11 萬 8,800 元。且悠活公

司自 92~102 年均依建築法規定向墾管處申報公

共安全檢查，並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第 4 條第 3 項附表 2（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項目表）備註欄第 1 點及第 7 條規定略以：「辦理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各檢查項目，應按實際現

況用途檢查簽證及申報」，及悠活渡假村所申報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

申報建築物概要現況用途類組，於稽查認定及申

報內容均為旅館。又針對本院於 102 年 8 月 9 日

履勘會議提及國家公園法得否連續處罰一節，墾

管處復稱違規行為辦理告發、處分，依該處 98

年因海洋傳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國家公園法

訴願決定書（98 年 9 月 30 日台內訴字第 0980159683 號）

內容有得否連續處罰之疑義。惟查墾管處身為墾

丁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對園區內各事業機構作為

理應知之甚詳，且至遲於屏東縣政府 92 年 9 月

22 日屏府觀字第 0920162551 號函墾管處已指明

依交通部觀光局函示悠活渡假村應視為旅館並納

入旅館管理在案，則悠活渡假村作為旅館業經營

，違規經營之情甚明。該處以前開訴願決定書中

數獨立行為得否連續處罰仍有疑義予以辯解，然

該訴願決定書已指明：「查報舉發行為乃屬有權

機關於行政處分作成前之證據事實調查認定程序

，查報舉發之次數自不得作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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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之次數認定標準，…系爭 11 件處分書一次通

知送達訴願人，就不可分之違規經營狀態切割分

別處罰，認事用法顯有違誤。」該案件訴願決定

書內涵與悠活渡假村經營事項違規情事不同，不

可一概而論，且墾管處自 91 年 7 月 1 日取得建管

權後，依其申報資料均已明載悠活渡假村為旅館

使用，惟僅有 102 年 5 月 9 日以未經核准變更擅

自使用建築物（旅館）進行裁罰，墾管處怠於作為

至為明確，內政部為國家公園法主管機關，亦有

疏於監督之責。 

(四)屏東縣政府及墾管處歷年來依商業登記法、建築

法、發展觀光條例及國家公園法等裁罰悠活渡假

村，其總金額竟僅為 40 萬 8,800 元 (屏東縣政府裁

罰 29 萬元、墾管處裁罰 11 萬 8,800 元)，然以悠活渡假村

第 3~6 區違法經營之房間數計 254 間、房間價格

4,180 元計算（悠活渡假村網站房間價 4,180 元起），若

全數營業則每日違規營運獲利可高達百萬以上，

顯然屏東縣政府及墾管處對違規行為之裁罰作為

，無法有效遏止非法，且與業者所獲利益顯不符

比例原則，有違行政程序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且依前述裁處內容，屏東縣政府及墾管處

怠於作為，彰彰明甚。 

(五)綜上，屏東縣政府及墾管處分屬發展觀光條例主

管機關、墾丁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建築主管機關

，惟歷年來針對悠活渡假村之稽查頻率及裁罰強

度顯有不足，且怠於稽查裁罰及執行強制改善，

肇致無法有效遏止業者持續違法經營行為，任令

違法情事長期存在，核有違失；內政部為國家公

園法主管機關，未予監督，亦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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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屏東縣政府針對悠活公司經營之牡丹灣 Villa 民

宿，未能有效稽查以遏阻其違法經營行為，任令業

者屢次擴大營業、占用國有土地及擅自開發等，其

違規所獲利益與裁處作為不符比例原則，顯疏於職

責，核有怠失： 

(一)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 25 條、第 37 條、第 55 條第

2 項分別明定：「民宿經營者，應向地方主管機

關申請登記，領取登記證及專用標識後，始得經

營」、「主管機關對觀光旅館業、旅館業、旅行

業、觀光遊樂業或民宿經營者之經營管理、營業

設施，得實施定期或不定期檢查」、「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三、觀光旅館業、旅館業、旅行業、觀光遊樂

業或民宿經營者，違反依本條例所發布之命令。

」另民宿管理辦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27 條、第

33 條定有：「本辦法所稱民宿，指利用自用住宅

空閒房間…，提供旅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民宿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民

宿經營者不得有下列之行為：五、擅自擴大經營

規模」、「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進入民宿場所進行訪查。前項訪查，得於對民

宿定期或不定期檢查時實施。」據此，地方主管

機關負有民宿經營許可核發、管理及稽查之責，

先予敘明。 

(二)據屏東縣政府查復，悠活公司於屏東縣牡丹鄉牡

丹灣段○○-○地號所投資經營牡丹灣 Villa 民

宿（下稱牡丹灣 Villa），係於 93 年 10 月間依山坡地

建築管理辦法提出興建房屋（農舍）申請，該府依

農業發展條例、農地興建農舍辦法及實施區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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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等規定審查後，以 93 年 12

月間核發建造執照、94 年 5 月間核發建築物（農

舍）使用執照。續於 95 年 4 月間依據民宿管理辦

法以農舍申請民宿登記，經該府審查後依民宿管

理辦法於 95 年 4 月間核發「牡丹灣民宿」民宿登

記證，核准房間數為 4 間。屏東縣政府表示，農

舍建築物內其餘房間用途屬民宿主人之權責，如

未供做客房使用，並不違反民宿管理辦法之規範

，而本案申請民宿登記之當時，申請文件及紀錄

內容並未額外記載申請客房以外之 10 間房間使

用現況及用途。 

(三)另查，牡丹灣 Villa 自 95 年 4 月間取得民宿登記

證對外營業後，屏東縣政府歷年針對該民宿違法

情事，分別依違反發展觀光條例及民宿管理辦法

（擅自擴大營業處所）裁處 13 萬元罰鍰，違反水土保

持法（擅自開發周遭土地）裁處 6 萬元罰鍰、違反區

域計畫法部分（占用國有地及擴大營業）裁處 12 萬元

罰鍰等。續據該府復稱因該縣地理轄區南北狹長

，多屬偏遠地區鄉鎮，旅宿業多集中於墾丁及小

琉球地區，其家數眾多，該府觀光業管單位因業

務繁雜且稽查人力不足，針對民宿違法擴大經營

規模之檢查及管理輔導工作實有困難，經查對於

旅宿業之查核率並不高，95 年至 100 年間並無相

關稽查資料。又於本院約詢時自承：「本縣觀光

產業興起，多集中在恆春半島，在觀光發展上，

採取定期或不定期稽查，並以有公安疑慮、消費

糾紛者優先稽查，其他則列為平時性的稽查作為

。」惟牡丹灣 Villa 係由悠活公司所投資興建，

且民宿登記證載示 4 間房間，卻於建築執照申請

時高達 10 間房間，足見其經營目的已與民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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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所稱利用自用住宅空閒房間提供住宿處所之

規定有所不同，縱稱「農舍建築物內其餘房間用

途屬民宿主人之權責，如未供做客房使用，並不

違反民宿管理辦法之規範」，然屏東縣政府身為

地方主管機關理應對其作為及目的知之甚詳，且

其取得民宿登記證後即擴大營業使用，據該民宿

網站資料顯示，其單一房間定價介於 1 萬 3,200

元至 2 萬 9,700 元間，若以其平均房價 2 萬元、

違規擴大經營房間數 10 間計算，每日違法獲利金

額即高達 20 萬元；然屏東縣政府自 95 年起至 102

年共 7 年期間止，其裁罰金額竟僅為 31 萬元，其

對違規行為之裁罰作為顯無法有效遏止非法，裁

罰金額與業者所獲利益亦顯不符比例原則，有違

行政程序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又以業務

繁雜且稽查人力不足等由為其歷年疏於稽查之情

飾辯，實有未當。 

(四)綜上，牡丹灣 Villa 自始即由悠活公司所投資經

營，自取得民宿登記證後屢次違規擴大營業，且

有占用周遭國有土地及違反水土保持法擅自開發

使用情事，屏東縣政府理應瞭解轄內民宿經營現

況及違規情事，然卻辯稱該府人力不足及轄區廣

大，旅宿業稽查對象以有公安疑慮、消費糾紛者

優先等語，惟查民宿管理辦法第 33 條明定主管機

關得派員對民宿定期或不定期檢查，而自 95 年迄

今該府稽查僅有 5 次，主動稽查者亦僅有 3 次，

歷次裁罰金額僅 31 萬元，與違規行為所獲利益不

符比例原則，尤以 96 年至 100 年間對該民宿竟無

任何稽查作為，肇致無法有效遏阻其恣意擴大經

營及違規開發使用情事，容任違法行為長期存在

，顯疏於職責，核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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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內政部及屏東縣政府容任墾丁悠活麗

緻渡假村自 84 年間起以集合住宅之名行旅館營運之

實，且未經環境影響評估違法經營逾 14 年，核疏於職

責；復歷年怠於執行稽查裁罰及強制改善作為，肇致

無法遏止業者持續違法經營行為；又屏東縣政府對於

悠活公司經營之牡丹灣 Villa 民宿，未能有效稽查以

遏阻其屢次擅自開發、違法擴大營業並占用國有土地

情事，且所為裁罰與業者違法利益所得顯不符比例原

則，均有違失等，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送請

行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見復。 

提案委員：程仁宏 

         葉耀鵬 

         馬以工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4    日  


